                                            （C类）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人社督字〔2018〕101号                签发人：纪 敏


对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222号建议的答复
刘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报销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权限
根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劳社部发〔1999〕15号)文件规定：“甲类目录”由国家统一制定，各地不得调整。“乙类目录”由国家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医疗需求和用药习惯，适当进行调整，增加和减少的品种数之和不得超过国家制定的“乙类目录”药品总数的15％。因此，按照上述国家药品目录管理规定，青岛市没有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权限。2017年2月，国家人社部公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版）》，中药配方颗粒也不在新版目录调整范围。
二、国家和省人社部门有关意见

按照青岛市政府关于加大医疗保险对中医药支持力度的有关意见，我局于2016年9月将中药配方颗粒参照中药饮片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建议分别请示了国家人社部和省人社厅。国家人社部和省人社厅均明确回复中药配方颗粒不属于医保目录内药品，不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另外，我们对提案中所述部分地市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情况进行了落实，其中只有北京市在2009年（直辖市有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权限）下发过文件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北京市医保报销范围，省内其他地市均表示严格国家和省医保药品目录有关规定执行，未曾有明确意见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报销范围。
三、下一步工作

限于目前国家、省人社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我局将积极向国家、省有关部门建议，争取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持续关注国家和省关于对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目录的新动态，并按照规定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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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督查室督查二处（议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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